行政复议申请书

申请人：（自然人姓名）     ，性别     ，出生年月         ，
公民身份号码            ，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，住（联系地址）                  ，邮政编码:       ，电话       。    

申请人：(法人或者其他组织)（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，住所地（联系地址）         ，邮政编码      ，电话          。   

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：（姓名）     ，职务            。

委托代理人：（姓名）          ，电话                。

被申请人：（名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住所地（联系地址）         。   

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：（姓名）     ，职务            。
行政复议请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事实和理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

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复议机关名称）
附件：1.申请书副本   份

2.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

3.其他有关材料   份

4.授权委托书（有委托代理人的）

申请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 ：
   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

	申请人
	
	被申请人
	

	第三人
	

	案  由
	

	告 知

事 项
	一、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，并保证送达地址准确、有效。

二、当事人拒不提供地址的，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、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、备案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。

三、行政复议期间如果送达地址有变更，应当及时告知复议机关变更后的送达地址。

四、因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、拒不提供送达地址、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复议机关、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，导致复议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，复议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	当事人提供的送达地址
	送达地址(含邮政编码)：

收件人(或代收人)：

电话(移动电话)：

其他联系方式：

	当事人对送达地址的确认
	我已阅读了上述告知事项，并保证所提供的上述地址是准确、有效的。

当事人签名(或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备  注
	


 授权委托书

（适用于委托人为公民的情形）
委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委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
受委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
现委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我与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复议一案中，作为我方参加行政复议的委托代理人。委托权限如下:

委托期限：

委托人：签字或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备注：1.一般代理。收送材料、签收各类法律文书等。

      2.全权代理。若是代为承认、放弃、变更复议请求，同意撤回复议申请，参与听证会，提起行政赔偿，进行调解、和解等，必须在全权代理中注明是特别授权（一项或多项）。仅注明全权代理而未注明特别授权事项的，视为一般代理。
授权委托书

（适用于委托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情形）
委托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(或主要负责人)姓名：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

受委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
受委托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

住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

现委托               在我单位与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复议一案中，作为我方参加行政复议的委托代理人。委托权限如下:

委托期限：

委托单位：（全称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备注：1.一般代理。收送材料、签收各类法律文书等。

      2.全权代理。若是代为承认、放弃、变更复议请求，同意撤回复议申请，参与听证会，提起行政赔偿，进行调解、和解等，必须在全权代理中注明是特别授权（一项或多项）。仅注明全权代理而未注明特别授权事项的，视为一般代理。

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

                  同志现任我单位            职务，是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(或主要负责人)，特此证明。

单位：(全称盖章)

年  月  日

单位住所地：

联系电话：

邮编：
